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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富恒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诉讼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本次诉讼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及最新进展 

（一）挂牌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申请人 

（二）收到受理通知书的日期：2021 年 10 月 28 日 

（三）诉讼受理日期：2021 年 10 月 28 日 

（四）受理法院的名称：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五）反诉情况：有 

（六）本案件的最新进展： 

2023 年 1 月 3 日，公司收到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2 年 12 月 28 日作出的

（2022）粤 03 民终 13985 号“民事裁定书”。 

 

二、本次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 

（一）当事人基本信息 

1、 申请人 

姓名或名称：深圳市富恒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姚秀珠 

与挂牌公司的关系：董事长、总经理 

 

2、 被申请人 

姓名或名称：广州市乐锋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谢崇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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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挂牌公司的关系：无 

 

（二）案件事实及纠纷起因： 

上诉人广州市乐锋医疗器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乐锋公司）因与上诉人深圳

市富恒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恒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

省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2021）粤0306民初2452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

诉。本院立案后，依法适用第二审程序，对本案进行独任审理。 

 

（三）诉讼请求和理由 

2022 年 2 月 8 日，公司向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递交了上诉申请材料。2022

年 2 月 21 日，法院受理了公司的上诉申请。公司请求： 

1、撤销原判决，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在一审中的全部本诉请求，支持上

诉人的全部反诉请求。 

2、一审、二审诉讼费用均由被上诉人承担。 

 

（四）反诉的内容及理由 

被上诉人与上诉人于2020年4月22日签订《销售合同》(合同编号：

LF20200422001)，约定被上诉人向上诉人购买100吨货物，交货方式为被上诉

人至上诉人工厂自提，被上诉人单方面取消订单的，被上诉人支付的货款上

诉人不予返还，货款不足以补偿上诉人全部损失的，上诉人有权继续向被上

诉人追偿。同时违约方还应承担守约方支出的律师费、诉讼费等费用。 

合同签订后，上诉人依照合同约定生产货物并通知被上诉人提货，但被

上诉人在提货40吨货物后，以仓储能力不足为由将16.2吨货物运回上诉人工

厂要求上诉人代为保管，上诉人多次联系被上诉人沟通提取剩余的60吨货物

事宜，被上诉人多番推脱，拒不履行提货义务，给上诉人带来了很大的仓储

压力和货物存放风险。 

被上诉人拒不履行提货义务，给上诉人造成了严重损失，已构成严重违约，

应向上诉人支付因被上诉人逾期提货产生的保管费、仓储费及全部律师费、诉讼

费。且为避免上诉人的损失继续扩大，被上诉人应继续履行合同，积极配合上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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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提取剩余全部货物。 

 

三、本次诉讼案件进展情况 

（一）诉讼裁判情况 

公司于 2022 年 2 月 7 日收到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在 2021 年 12 月 13 日作

出的（2021）粤 0306 民初 24525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结果如下： 

一、被告深圳市富恒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向原

告广州市乐锋医疗器械有限公司返还货款 1981200元及利息(以198.12万元为基

数，自 2021年 7月 23 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计至款项实际清偿之日止)； 

二、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 

三、驳回被告的全部反诉请求。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诉受理费 15008 元，由原告负担 3693 元，由被告负担 11315 元。原告已

预交 15008 元，由本院退回 11315 元。反诉受理费 2546 元，由被告负担。被告

已预交受理费 15008元，扣减被告应负担的本诉及反诉受理费 13861元，由本院

退回 1147 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

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二）二审情况 

2023 年 1 月 3 日，公司收到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2 年 12 月 28 日作出的

（2022）粤 03 民终 13985 号“民事裁定书”。 

本案应依法发回重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七条

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裁定如下： 

一、撤销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2021）粤0306民初24525号民事判

决； 

二、本案发回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重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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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审案件受理费（已由上诉人广州市乐锋医疗器械有限公司预交 12612 元，

上诉人深圳市富恒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预交 24611 元），本院予以退回。 

 

四、本次诉讼事项对公司的影响及公司应对措施 

（一）对公司经营方面产生的影响： 

公司将积极、合法、合规的主张和维护公司合法权益。截止本公告披露日， 

本次诉讼未对公司目前的生产经营造成不利影响。 

 

（二）对公司财务方面产生的影响： 

本案发回重审，对公司财务方面未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三）公司采取的应对措施： 

公司将维护合法权益，聘请律师积极应诉。 

 

五、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无。 

 

六、备查文件目录 

（2022）粤 03 民终 13985 号《民事裁定书》 

 

 

深圳市富恒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1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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